
西安科技大学院处函件

教督评函〔2019〕5 号

关于做好 2019～2020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

教学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为加强对教学过程的监控与管理，不断解决本科教学过程

中存在的问题，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，学校决定于 10 月

28 日至 11 月 8 日（第 10～11 周）开展本学期教学专项督查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安排部署如下：

一、督查方式

以“学院（部）自查为主，学校抽查为辅”的方式进行。

各学院（部）对照督查内容认真自查，学校将组织本科教学督

导组对各学院（部）的自查情况进行抽查。

二、督查内容

1.课堂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改革。主要检查学院以教学信

息化带动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的实施情况，主要包括

开展混合式课堂教学、翻转课堂、双语教学等具体开课和执行

情况。

2.教研室（系）工作开展情况。检查各学院（部）教研室

（系）是否开展了教学研讨、教学观摩、教学论坛或沙龙等工

作。教师是否开展同行听课、评课工作，是否有听课记录及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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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会议记录等。

3.课程质量评价工作开展情况。主要采取审阅学院（部）

教学管理文件、课程质量评价细则、教学管理存档资料、课程

存档资料（随机抽取 10 门课程）的方式进行，评价学院（部）

课程质量评价的组织实施是否规范，课程质量评价是否纳入课

程教学的必备环节，课程质量评价的数据来源是否规范合理，

课程质量评价的结果是否应用于课程质量的持续改进，持续改

进的结果是否明确可衡量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1.学院自查于第 10 周进行。

2.评估中心拟于第11周组织专家进行抽查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抽查时间安排表

四、工作说明及相关要求

1.各学院（部）要高度重视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订自

查工作方案，认真做好自查工作，对影响教学质量的问题及时

进行分析研究，采取得力措施解决问题。

2.专项教学督查结束后，各学院（部）应对督查情况进行

时间段 11 月 4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6 日 11 月 7 日 11 月 8 日

09：00-10：00 安全学院 材料学院 机械学院 计算机学院 艺术学院（秦汉）

10：30-11：30 能源学院 化工学院 建工学院 通信学院 管理学院（秦汉）

14：00-15：00 测绘学院
马克思主义

学院
管理学院 理学院

15：30-16：30 地环学院 人外学院 电控学院 体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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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，并形成书面总结报告，包括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等，

于 11 月 13 日前将本单位工作总结（电子版）发送至教学质量

监督评估中心邮箱 zhikongke@xust.edu.cn。

3.各学院（部）如需调整学校抽查时间，请于 10 月 30 日

前联系教学质量监督评估中心。

联系人：金美容 联系电话：83858176

教学质量监督评估中心

2019 年 10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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